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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關於房地合⼀之條文2.0於110年修正，⾃110年7⽉1⽇起開始實施，與1.0較
⼤的差異除了延⻑個⼈短期交易房地適⽤⾼稅率之持有期間、提⾼境內營利事業稅率
外（詳附表⼀），另外亦新增課稅範圍，⼀為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為個⼈或
營利事業交易持股（或出資額）過半數營利事業的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利事業
股權（或出資額）價值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房地構成，藉以防堵透過假借公司股權
移轉之名、⾏房地交易之實的避稅⾏為，為此次修正條文之重點。以下針對兩項新增
課稅範圍說明：

⼀、預售屋換約交易及其坐落基地：

　由上表可知，⾃新制實施後，個⼈或營利事業如有出售預售屋，即須注意有無應繳
納房地合⼀稅。

　詳細說明可參⾒⽉刊文章：個⼈「預售屋轉讓」收入、費⽤申報⼤解析！

⼆、交易持股（或出資額）過半數營利事業的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利事業股權
（或出資額）價值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房地構成：
（⼀）何謂符合⼀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立法意旨
納入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為房地交易，防杜藉由不同型態
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作業要點第⼆條)

交易⽇及取得
⽇認定

訂定買賣契約之⽇。(作業要點第三條及第四條)

個⼈房屋、⼟
地交易所得計
算

（⼀）出價取得：交易時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因取得、改良
及移轉⽽⽀付之費⽤。
（⼆）繼承或受贈取得：交易時成交價額-繼承或受贈時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規定計算之時價-因取得、改良及移轉⽽⽀付之費⽤。
(作業要點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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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或營利事業出售其投資國內外營利事業的股份（或出資額），同時符合下列2
要件，不論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均應依房地合⼀稅2.0課稅：

　 惟若交易未上市櫃股票已課房地合⼀所得稅者免列入所得基本稅額課稅，並排除屬
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的股票交易。

（⼆）何謂交易持股（或出資額）過半數？
1. 依 照 財 政 部 於 111 年 1 ⽉ 25 ⽇ 發 佈 之 台 財 稅 字 第 11000633640 號 令 及 第
11000633641號令，規定營利事業/個⼈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
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直接持股者依持股比率計算。⽽間接持股者，持有關係企業股
權超過50％、或具有重⼤影響⼒，依關係企業持股比率合併計算；若持股股權⼩於等
於50％，則按關係企業各層持有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下⾯以圖⽰舉例：

交易⽇起算前⼀年內任⼀⽇（係指110年7⽉1⽇以後）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

1.

於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時，該國內外被投資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

2.



　 ⼜依據「房地合⼀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六點之規定，以其交易⽇起算前⼀
年內任⼀⽇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資本額，超過其已發⾏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50%認定。交易⽇起算前⼀年之期間末⽇在110年6⽉30⽇以前者，以
110年7⽉1⽇為期間末⽇。
2.被交易之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其股權價值構成比例之認定：
　依據「房地合⼀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六點之計算公式如下：



　(1) 其中分⼦應參酌下列時價資料認定：
　　A.⾦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
　　B.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C.⼤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加成估算之售價。
　　D.法院拍賣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屋、⼟地之價格。
　　E.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F.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
　　G.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認定。
　(2) 分⺟得以交易⽇前⼀年內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淨值計算；交易
⽇前⼀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交易⽇之該事業資產淨值計算之。
但稽徵機關查得股權或出資額價值⾼於淨值者，按查得資料認定。
　 此次新增房地合⼀課稅範圍，應注意特定股權交易，持股比例係採取穿透課稅原
則，⽽於計算境內房地價值占股權價值50％以上標準時，房地價值係以「市價」為基
準，如持有不動產多年之營利事業，須特別注意此規定。另外，股東持有股份或出資
額是否超過50％之期間計算，係適⽤不同稅率之依據，⽽非按營利事業持有房地之期
間計算。新制實施後，未來個⼈或營利事業進⾏股權交易時，須謹慎注意該交易是否
會被視同出售不動產交易，⽽須計算繳納房地交易所得。




